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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個宏大課題，自 2017 年 3 月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政府

工作報告》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而納入公眾議題以來，歷經同年 7 月習近

平主席見證國家發改委主任、廣東省長、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等四方代表共同簽署

《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10 月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大灣區建設作

為推動港澳納入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大局的重要戰略部署等關鍵性發展，雖然國家的專題規劃預計推

遲到 2018 年 7 月才有可能完成並予公佈，但相關的宣傳和研究方興未艾，不僅成為國際和國內的關

注熱點，而且成功地提上港澳兩個特區和中央、廣東省乃至相關內地城市政府、業界的議事日程，更

廣為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者所重視。 
 
 

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突破點和難點都在制度創新 
 
粵港澳大灣區的地域範圍覆蓋了廣東省的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

江門等 9 個城市和香港特區及澳門特區，本身是個自然形成的地質構造，在各自行政地域級別不同、

隸屬關係有異、特別是在國家治理層面實行“一國兩制”引發的財政、金融、貨幣、稅務、出入境、

居民管理體系特別是法律實施相互區隔的前提下，已然自發自然地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各種經濟、社

會、人員的聯繫。根據簡單的總和疊加統計，“9+2”地區的人口、地域、經濟總量、人均 GDP 和公

共稅收、科技創新投入和能力、貨物輸送量等指標，雖有的在數字上仍落後於紐約、三藩市和東京這

世界三大著名灣區，但有的已接近或在趨勢上即將在未來數年間穩定發展而超越上述地方。這是中國

改革開放 40 年的歷史性進步所逐漸積累起來的成就，是廣東省利用毗鄰港澳的優勢和港澳發揮國家

對外聯繫窗口與路徑的特殊地位及功能的客觀結果，更是當前條件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和新經

濟體的現實基礎，這是必須正視和肯定的。 
那麼此情此景下由中央政府倡議和引導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和新經濟體，其宗旨、目的和意

義何在？前述四方共同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所確立的 7 個合作重點

提供了思考的範圍和內容。其中：一是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二是進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三

是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四是構建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五是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

圈，六是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七是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設 1，每一項都直接涉及到現行制度規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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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執行的問題，如基礎設施重複建設各自封閉運行、商品和服務市場人為的行政切割、科技創新多頭

分散進行、現代產業體系互不連接更談不上協同共贏、生活圈被過多的人為設置的障礙所阻隔、區域

合作如區際司法、減免稅、信息通報機制的“一國”優勢難以充分發揮等情況，不僅嚴重存在而且極

大阻礙了經濟、社會交往的便利進行，不合時宜的管理制度成為束縛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原因。

故此，突破現行管理制度的不利障礙，填平人為設置的制度鴻溝，積極尋求、構建乃至強化區別差異

中所蘊藏的制度設計和宗旨目的上的共性價值，應當而且可能成為進一步推進國家發展的戰略設想。 
事實上，在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宏圖之前，國家已經先後推出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關係安

排、粵港和粵澳合作發展框架協議、泛珠三角 11 個省和港澳兩個特區交流合作安排等全國性和區域

性的行政協定，形成了粵港和粵澳政府間的定期會晤溝通機制，宣示了粵港澳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交通

基礎設施同城化的願景和目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這些現行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的繼承和發展，更

有必要總結相關的成功經驗和教訓遺憾。上述現行措施，有的局限於貨物貿易和特定服務提供，有的

迄今仍主要表現為內地一方單方向港澳居民開放而港澳兩個特區仍未向內地提供對等的准入待遇，有

的停留於振奮人心的口號，還有的因為缺乏制度保障而難以真正落實。僅以基礎設施便利通關以推動

跨區域互聯互通為例，既聞聽香港特區完成立法落實港深高鐵在西九龍站實現“一地兩檢”的好消息

並為之深受鼓舞，也得知港珠澳大橋現行通車安排仍維持三地畫地為牢、各自封閉、三地三檢、惟三

地通的車牌才能上橋行駛的制度，導致這座以投資逾千億、克服巨大技術困難建造而聞名於世的標誌

性建築難以充分發揮其設計效益。這其中最需要克服解決的核心癥結仍然是制度，制度決定行為，制

度產生並維繫於利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能否突破現有瓶頸而取得成功，核心動力、突破關鍵和難點

仍在於解放思想和制度創新。 
 
 

二、設想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制度創新需要注重的思考維度 
 
2018 年 6 月 2 日，在廣東財經大學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論壇”上，許多專家學者提出了

不少頗具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制度設想和對策建議，探討了各種區域合作共贏發展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給筆者帶來許多啟發和想像空間。如有學者提議通過統一立法模式消除區際法律衝突、將養老金

和醫療福利的相互承認作為共建宜居家園制度基礎的設想，也有學者闡述了關於根據地方區域法定立

法權限來形成城際合作發展協定的構想，不少學者都對有關環境保護、自由貿易區建設、司法互助在

區域合作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機制進行了探討 2，並對現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很好的設想。 
設想任何制度變革和創新都有必要立足現實，實事求是，根據憲法和法律的原則和國家治理體系

中的基本邏輯和制度框架去設計和論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同理，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探

討和設想，也特別需要注重和切實遵循以下幾個方面的思考維度。 
一是要立足於國家發展的戰略全域來思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和新經濟體，是國家推進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個一百年”戰略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和東北振興、

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整體佈局相聯繫的，是和長三角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海南自貿省同樣性質的

區域性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符合國家“穩定西北、經略東南”的戰略決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制

度調整，必須符合國家賦予其的特殊戰略地位和功能，維護並服務於國家發展的大局，而非簡單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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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擴張特定地方的小眾利益。即便是在特定轉換階段需要借助先行先試的授權形成某些優惠政策的

安排，也是為着積累經驗奠定在全國一體實施的各項準備而展開，故此不能重蹈各地方區域爭相搶要

稅收優惠、用地指標和特權政策等覆轍，而應因地制宜，從當前現實條件出發，務實解決改革攻堅的

“啃硬骨頭”難題，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鮮經驗。 
二是要立足於維護國家法制統一性和允許先行先試的授權安排來思考。儘管目前中國出現了“一

國兩制三法域”的複雜形態，但無論怎樣都統一於憲法確立的憲政秩序中。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各項

工作，繞不過協調統一內地和港澳法律規定不一致的老大難問題，但解決區際法律適用衝突的方法亦

應根據憲法和法律來設計新的制度工具，遇事要切實最大限度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性，不應排除在條

件具備的前提下由國家權力機關制定全國性規範區際司法衝突解決的統一示範法的工作方案，對現行

法律規定加以變通或修改的嘗試也須事先取得國家機構的依法授權，工作步驟上採取先易後難、先程

序法後實體法、先私法後公法的次序循序推進。因此，不設前提地主張確立“區域法治”、構建自我

加冕的“粵港澳台法律共同體”等設想，以及超越地方行政事權在司法協助、稅收減讓、出入境管治

等範疇以內地個別地區和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區簽訂行政協定等建議 3，或因為違反中國單一制國家結

構中對地方治理體制的核心規範而可能導致內地法律適用的碎片化趨勢，定然不會被輕率採用。 
三是要立足於堅持和發展完善“一國兩制”實踐的制度前景來思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主要宗

旨，是通過加強和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香港和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一項帶有根本性的戰略

任務。根據基本法，香港和澳門各自保持其原有經濟、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原有法律基本不變，

實質是在原有社會利益格局、運行方式和意識形態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實現政權更替而授權其實現“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方針政策。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

如何從思想上完全實現港澳同胞的人心回歸、樹立正確的國家和民族認同？如何從經濟和社會生活上

實現兩地的交融一體、相互信賴和共同利益最大化？如何從制度上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

及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中央和港澳兩個特區都在持續不懈地相向努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最新的

嘗試探索舉措之一。在此話語環境和政策框架下，一方面必須堅持“一國兩制”原則“不動搖、不走

樣、不變形”，另一方面也須切實推動和引導相關的具體政策措施與時俱進地調整和發展。要細緻區

分哪些制度規範構成“一國兩制”長期不變的核心支柱，哪些則確有必要和可能按照憲法和基本法確

立的規則程序作出適當的調整和修改，哪些屬於尚未形成“終局決斷”的課題尚待繼續研究符合客觀

規律的衡常政策。然而無論如何，將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定性為“具有國際性”的區域合作的提法 4，

似乎不甚妥當。 
四是要立足於遵從市場經濟規律和發揮政府“有形之手”調控功能的結合來思考。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的經濟目的，在於整合灣區內各區域產業、資金、土地、勞動力的合理配置，避免重複投資和資

源浪費，加強區域合作以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這就要求粵港澳三地打破轄域性的行政壁壘，按照市

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辦事，積極推動相互間的資金融通、市場融通、技術融通和信息融通，讓人流、物

流、信息流和資金流充分活絡起來。同時三地政府也要積極主動地發揮“有形之手”的調控功能，通

過具體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積極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框架協定》等一系列全國性和區域性的跨域合

作協定，以使得港澳納入國家發展規劃和區域經濟規劃的政策實施落地，從而在更大範圍和更深層次

上創造性地實現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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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幾點結論性建議 
 
綜合上述思考，筆者針對即將出台的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和新經濟體規劃的制定和研究，提

出以下建議。 
一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制度創新，既要依賴中央高屋建瓴的頂層設計，又要依靠所有參與

方的共同努力。中央的頂層設計旨在明確戰略方向，確定根本宗旨並定位核心功能，這是形成大灣區

合作規劃及其推進各項具體工作的過程中的核心指導原則，須臾不可或缺。而所有參與方的共同努力

必須建立在利益共識基礎上，此利益共識只能在中央統一協調下通過各方妥協才能達致，這不僅要克

服廣東省和港澳兩個特區之間因“兩制”帶來的特殊制度障礙，而且還要打破內地 9 個地市之間和港

澳之間因行政區劃和級別層次而形成的體制藩籬。墨守成規肯定形不成思路，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才

能辟路前行，但須謹守法律和政策界限，以改革思維代替革命口號，先易後難、循序漸進，務實有為，

積跬步而致遠。 
二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創新，特別是探索先行先試的政策安排，需要以國家中央機構的依

法授權為前提。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根據基本法的授權在地方經濟和社會事務實行高度自治，有充分

的自主權對外簽署合作協定並接受區域規劃；而廣東省乃至其轄下的 9 個地市則不然，僅具有有限的

地方性事務的立法權和行政協定權。如若突破憲法和立法法規定的地方立法權限去制定地方性法規、

採取變通和停止實施特定全國性法律、與港澳締結超越其職權範圍的合作協定等，似應事先取得國家

中央機構的依法授權。 
三是探討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創新，無論是做政策設計，抑或是做學術研究，均有必要本着實事

求是、務實求真的態度，均必須抱持嚴謹科學態度和方法，既不應人為設置禁區，亦不應虛言妄語。

有人抱着做個夢也好的態度天馬行空，穿梭於不同話語體系之間，缺乏腳踏實地論證和可操作性的方

案，終究不是解決問題的嚴肅負責態度，勢必身陷夢囈而無為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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